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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创新 

陈莉莉 

一、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机制  

1、建立综合协调组织 

在新区层面，成立海洋开发保护规划协调委员会，作为实施统一

的海洋开发、环境治理和海岛保护综合规划协调机构，负责协调各海

洋渔业、港务局、交通局、海事局、环保局，土地、城市建设等部门

的规划，统筹规划海洋的开发和保护工作。该协调机构有权组织海洋

专家和相关部门的执法队伍，联合成立海上综合执法协调小组，实现

“海上环保执法一把抓，问题处理再分家”。 

2、明确部门职责分工 

明确各涉海部门在海洋环境管理与保护方面的职能分工。一方面

要坚持地方为主管理、国家给予指导的原则，处理好海洋渔业、港务、

交通、海事、环保等部门和机构与中央机关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进一

步明确各自的分工，有冲突的地方要进行调整，以避免管理上的重复、

冲突、空白和推诿扯皮现象的出现。 

3、推动生态保护区域合作 

坚持平等开放，互惠互利原则，科学规划，建立舟山与宁波、上

海的海洋生态保护深度合作机制和与长江三角洲区域环保联动及信息

共享制度，提高区域间环保管理能力和水平。探索建立区域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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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预报和协调制度，建立区域环保合作组织，建立区域环保合作的

投入机制。 

二、强化生态保护综合协调 

1、建立海洋污染陆海统筹和区域同步监防机制 

推进实施海洋环境保护区划和规划，加强陆源污染物排海的控制

和监管，实施海岸（洋）工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和船舶污染监督监测

力度，加强渔船污染物排放管理，严格控制船舶污染物排放，完善港

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健全指定区域内船舶污水“禁排”政策；

实施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污染物排放和海洋倾废总量控制，推进陆海污

染同步监督防治。 

2、创建海岛防灾减灾综合管理体系 

建立海岛防灾减灾综合管理体系。由政府及海洋渔业、民政、国

土资源、公安、消防、军队、地震、水利防汛、交通气象、农林等职

能部门共同组成海岛防灾减灾综合管理体系，通过整合资源，建立信

息交换机制，逐步实现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开展防灾减灾综合会商、

综合决策，实现灾害管理方式由部门、区域、环节、学科相分离的封

闭式的单项管理向综合、系统、协调式的管理方向发展，建立跨地域、

跨部门的综合防灾减灾管理体系，并逐步把综合防灾减灾管理体制上

升到“危机综合管理体系”。 

3、构建完善的无人岛开发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实行无人岛海岛的开发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委员会有权先发放为期 3年的初步许可证，允许潜在的海岛开发

商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可以优先申请许可证，但是在此期间不得开工建

设。被许可人必须每 6个月提交一份环境影响评价状况报告。初步许

可证并不作为申请正式许可证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完成一系列针对海

岛开发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评审程序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才可以向海岛开发商项目颁发期限为 50年的许可证。同时， 在海

岛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进行长期跟踪监测，及时发现问题，采取相应措

施解决。 

  4、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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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建设防溢油应急体系和基地。优化现有油品码头空间布

局，从严控制新建油品码头等高风险、高污染项目，对沿海布局的石

化、油储等环境高风险源，划定海洋环境缓冲区，保证安全防护距离。 

（2）强化海洋环境风险管理，健全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强化港区

风险防范力度，加强项目海洋环境风险防控评价；建立和完善海洋环

境立体监测、废弃物海洋倾倒监管，建立上下联动、区际联合、军民

联防的海洋自然灾害及海上突发事件响应等机制，全面构建在重大突

发事件下准军事化的应急指挥和协调机制。 

三、健全生态保护协同机制 

1、创新岛陆联动污染防治机制 

建立新区与沿海地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陆源污染防控、实

施流域-河口-海域联动的入海污染物减排策略，实现岛陆联动污染的

防治。 

2、构建海洋生态补偿和修复机制 

（1）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设立专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制定

科学有效、公平合理的海域海洋生态价值评估及海洋生态补偿标准，

同时政府部门设立海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出台《舟山海域海洋生态

补偿管理办法》明确相应区域海洋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

海洋生态补偿的范围、方式，资金的收取办法、补偿办法、监督办法

以及举报措施和责任制度，形成专款专用。 

（2）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根据海岛生态特点，进一步推进物

种多样性的防护林体系建设，定期修复受损生态防护带。实施湿地修

复工程，保持海洋湿地资源动态平衡。建立湿地保护区，保持湿地功

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增强禁猎区的保护力度。建设湿地公园，保护

迁徙水鸟栖息地环境。建设湿地展示中心、湿地研究中心、监管中心

以及执法网络、专家网络、基金网络，促进湿地健康有序成长。 

3、健全生态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1）成立海洋环境保护专家咨询机构，赋予海洋科学家代表、管

理专家代表、环保人士代表等民间人士对本地区主要海洋环境问题或

重大建设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对重大环境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和向当地

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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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环境保护社会团体制度建设，增强非政府组织在环境监

督、环境纠纷的解决等方面的功效。 

（3）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事务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监督权、

诉讼权，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4）减少行政机关“立法时争权，立法后不管”的现象，促使

开发利用和污染破坏环境者自觉采取环境和资源保护措施。 

4、建立生态保护市场协同机制 

探索建立实施海洋环境容量和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及排

污权交易制度。 

（1）发展和完善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和法规。根据舟山

海域海洋环境容量的实际情况实行总量控制分层次管理，并对排污权

进行合理的定价和初始排污权的分配。 

（2）建立和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对单位 GDP能耗指标和污染物

排放指标实行市场化运作，通过排污权交易平台交易，支持企业排污

总量指标在企业集团之间统筹解决，涉及国家重点布局的火电、石化

行业重大项目等其他重大项目排污总量指标，可以借助交易平台实现

与省内、省外的交易平台联网统筹解决。 

 

 

 


